
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青黄市监罚送告〔2026〕1945-1980号

青岛云开祥和商贸有限公司等36户企业（名单附后）：

本局已于2026年6月8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青黄市监处罚〔2026〕401-423、425-437号）。因通过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现依法公告送达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罚内容：吊销青岛云开祥和商贸有限公司等36户企业营业执照。

请各企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前往本局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青黄市监处罚〔2026〕401-423、425-437号），逾期未领取的，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亦可在六个月内，向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市北区人民法院、城阳区人民法院、胶州市人民法院或青岛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除外。(网上提交行政复议申请网址:https://12348.shandong.gov.cn/fysq)。
附件：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名单(共36户)
联系人：王建新、王燕妮
联系电话：0532-83188579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灵岩路77号2号楼406室 
 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年6月11日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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